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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析】 

起: 大學圖書館的任務與使命 

承: 機構典藏 (What) 

轉: 推行機構典藏的優點 

合 :對圖書資訊服務的影響 

 

我國圖書館法將大學學術圖書館的任務與使命定位於以大專院校師生為主要服務對象，支援學術研究、教學、推廣服務。

自 2000 年以來，圖書館界意識到機構典藏的重要性，開始積極推廣並參與機構典藏工作。最早是美國大學的學術出版

與學術資源聯盟（ScholarlyPublishing and Academic Resources Coalition，簡稱 SPARC）其資深顧問 Raym Crow 所

指出的：機構典藏可蒐集單一或多所大學的學術產出，以數位方式提供服務，主要可解決兩個問題，其一，重塑學術傳

播體系，重整學術機構對於學術的控制權；第二顯示大學之研究成果與學術地位，提高機構知名度、地位與公共價值 

 

機構典藏（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簡稱 IR）是存取及長久機構知識產出的機制，它提供了一個集中化典藏的方

式，能擴大研究成果與控制學術傳播，增加學術競爭力，減少寡占的學術期刊的影響力且帶來經濟效益，讓支援機構典

藏維運的圖書館及機構的角色更形重要。機構典藏可以衡量機構研究質量的指標。機構典藏不同於特殊學術領域的典藏

庫或學科導向的典藏庫，它蒐藏文字，聲音等多樣化的資料形式，可保存機構內所有的歷史傳承與知識產出，集中典藏、

保存及散佈機構的學術文化，機構可經由機構典藏展示他們的研究活動對科學、社會及經濟的關聯性，更可增加機構的

能見度、學術地位及對公眾的價值。大學圖書館機構典藏的學術產出應包括: 

1. 大學母機構內研究人員之學術期刊論文全文。 

2. 學術會議論文全文。 

3. 博碩士論文 

4. 大學母機構內所產出之數位教材  

5. 各類技術報告與研究報告 

6. 學術演講的投影片 

7. 論文的預刊本及後刊本 

8. 研究紀錄等 

 

推行機構典藏對大學圖書館母機構本身、研究者、學術出版產也以及政府研究補助單位都有其優點，其中對大學母機構、

研究者與圖書館優點如下表所示 

對大學的效益 1. 大學整體學術研究力的彰顯與呈現。 

2. 更容易掌握與評估機構內成員的學術研究成果。 

3. 大學內的學術研究歷史軌跡與研究重點完整保留。 

4. 大學學術成果之加值應用後的授權金回饋。 

對研究者/著者的效

益 
1. 提高其學術論文與研究成果的曝光率與點選率 

2. 藉由大學機構典藏管理介面可更有系統地整理、呈現與宣傳個人與團隊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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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夠更方面的查找與取得學術資料 

4. 學術成果之加值應用的授權金回饋。 

5. 可結合網路書目計量 (ex: Altmetrics) 與展現學術研究成果。 

對圖書館的效益 1. 具有機構典藏全文索引的權利，透過資料庋用的原則評估、蒐集、組織、保存和應用研究

資料，讓資料可再使用以支援學者驗證或開創研究。 

2. 透過機構典藏與資料庋用讓館員可嵌入服務於學術研究者保持與研究社群與資料資源之

間的密切互動。 

3. 提升圖書館在母機構之知識管理核心的重要性。 

4. 可從數位典藏系統結合研究學者之 Open Scholar Profile 的建立。  

5. 加入國際間重要的機構典藏組織，提供國際能見度。Ex: 註冊申請 Google Scholar，加

入 ROAR 或 OpenDOAR 等。 

透過機構典藏，作者與母機構均擁有自我典藏的權利，圖書館機構典藏系統具有全文索引的權利。 

 

機構典藏讓館員角色重新翻轉，圖書資訊服務的方向從以傳統的以館藏為主的圖書館管理到與讀者為主的考量。館員透

過機構典藏系統可充分發揮學術圖書館資料庋用的角色包括 

1. 館員是機構典藏內容徵集和所有權的資訊顧問。 

2. 館員是館員的教學夥伴。透過機構典藏內學者與研究者的學術資源強化學科背景文獻的整理與教學。 

3. 館員是數位研究資料的產生和使用的觀察者。 

4. 館員是系統的建置者，有別於傳統系統的使用者。 

5. 館員是研究資料的產出者和傳播者。傳統角色，透過嵌入式與學科聯繫角色的新增而重新翻轉。 

6. 館員是組織的設計者。 

7. 館員適合做網絡的創建者和參與者。透過機構典藏系統的建置可彰顯圖書館與學術社群之間的合作關係。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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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起: 圖書館與著作權法 

承: 合理使用的概念與規範 

轉: 圖書館數位典藏 vs 合理使用 

合 :未來的方向 

 

圖書館法與著作權法的立法目的是共通的，在資訊流通、文化發展、教育推廣等公共利益追求上並不衝突。圖書館法第

1 條規定：「為促進圖書館之健全發展，提供完善的圖書資訊服務，以推廣教育、提升文化、支援教學研究、倡導終身

學習，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同時，在提供服務方面也提出配合要求，如第 7條規定：「圖

書館應提供其服務對象獲取公平、自由、適時及便利之圖書資訊權益」，但提供這些服務時也「應受到著作權法有關合

理使用館藏規定之保護」。所以圖書館在合理使用範圍內提供服務，是受到著作權法所保障的。 

 

著作權法保護智慧財產權，不但保護了文學、藝術及科學作品的創作，更保護了表演藝術家的演出、錄音

和廣播，同時維護人類在一切領域努力發明的權利：科學上發現的權利、工業品外觀設計的權利、商標、

服務標章、商業標章與標記的權利、禁止不正競爭的權利，以及在產業、科學、文學或藝術領域中，由精

神活動所產生的權利；在進行創作發明者保護的同時，還有其更重要遠大的願景，就是藉由公開來累積人

類智慧，並激發更多的創新。其中專利、商標權必須經由主管機關審核取得，著作權、營業秘密屬於自動

取得(例如完成了一本書，基於「創造保護主義」，作者不需經過特殊管道公告，便擁有該書的著作權)。

在創新保護與經濟發展的拉鋸下，兼顧個體與群眾的利益，著作權法中存在合理使用的概念。合理使用，

就是使用者不須經過版權所有人的同意，而自由使用受版權保護的部分內容。而伯恩公約樹立了國際遵循

的共通原則，在以下的狀況下視為合理使用：1. 僅限於某些特定之情形下。2.未與著作之通常利用相衝

突。3.不致於不合理地損害著作人合法利益。 

我國著作權法針對合理使用相關的法條規範有 

第 48條 供公眾使用之圖書館、博物館、歷史館、科學館、藝術館或其他文教機構，於下列情形之一，

得就其收藏之著作重製之︰ 

一、應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重製已公開發表著作之一部分，或期刊 或已公開發表之研討

會論文集之單篇著作，每人以一份為限。 

二、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者。 

三、就絕版或難以購得之著作，應同性質機構之要求者。 

第 48-1條 中央或地方機關、依法設立之教育機構或供公眾使用之圖書館，得重製下列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所附之摘要︰ 

一、依學位授予法撰寫之碩士、博士論文，著作人已取得學位者。 

二、刊載於期刊中之學術論文。 

三、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論文集或研究報告。 

第 49條 以廣播、攝影、錄影、新聞紙、網路或其他方法為時事報導者，在報導之必要範圍內，得利用

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之著作。 

第 50條 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之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公開播送或公開

傳輸。 

第 52條 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之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公開播送或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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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 

第 53條 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非營利機構或團體、依法立案之各級學校，為專供視覺障礙者、學習障

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障礙者使用之目的，得以翻譯、點字、錄音、數位

轉換、口述影像、附加手語或其他方式利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前項所定障礙者或其代理人為供該障礙者個人非營利使用，準用前項規定。 

依前二項規定製作之著作重製物，得於前二項所定障礙者、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非營利機構

或團體、依法立案之各級學校間散布或公開傳輸。 

第 55條 非以營利為目的，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者，得於

活動中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或公開演出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第 61條 揭載於新聞紙、雜誌或網路上有關政治、經濟或社會上時事問題之論述，得由其他新聞紙、雜

誌轉載或由廣播或電視公開播送，或於網路上公開傳輸。但經註明不許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

傳輸者，不在此限。 

第 62條 政治或宗教上之公開演說、裁判程序及中央或地方機關之公開陳述，任何人得利用之。但專就

特定人之演說或陳述，編輯成編輯著作者，應經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 

 

 

圖書館經營與著作權相關議題包括出版品徵集，館藏著作之利用及圖書館服務等三方面的議題。基於圖書館肩負服務讀

者與資料保存的公共任務，著作權法第 48 條對於供公眾使用之圖書館、博物館、歷史館、科學館、藝術館或其他文教

機構之重製行為，定有若干合理使用條款。圖書館在提供數位典藏與服務之實務面而可能跟著作權法有疑義的部分包括： 

服務 著作權法相關議題 

圖書館可以提供讀者遠距服務嗎？ 只要圖書館係「應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而就「已公開發表著作

之一部分，或期刊或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論文集之單篇著作」予以重

製，提供給讀者（每人以 1份為限），即可依著作權法第 48條第 1款之

規定，主張合理使用，並不會違反著作權法。 

圖書館可以透過 Ariel 系統進行館際合作

嗎？ 

圖書館應同性質機構之要求進行文獻傳遞之著作，於符合「絕版或難以

購得」之要件，而將館藏著作重製成電子檔，透過 Ariel系統傳輸予對

方圖書館之行為，可認屬著作權法第 48 條第 3 款合理使用之情形，並

不會違反著作權法。至於接收電子檔案的圖書館再將 Ariel系統所接收

之資料以紙本印出提供給讀者，應在符合著作權法第 48 條第 1 款所規

定之情形，始可主張合理使用。 

圖書館可以運用數位科技進行資料保存

嗎？ 

由於圖書館將其館藏進行數位化保存的行為涉及著作權法賦予著作人

之「重製權」，原則上需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或同意後，始得為

之。惟如館藏著作之著作財產權期間已經屆滿，或符合著作權法合理使

用之情形，則無須事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授權同意，說明如下： 

（一） 館藏著作的著作財產權期間已經屆滿： 

依照著作權法之規定，著作財產權的保護期間係存續於著作人終身加死

亡後 50年或著作公開發表後 50年。故圖書館館藏的著作，其著作財產

權期間如已經屆滿，圖書館可以在不影響著作人格權的情形下進行數位

化重製保存。 

（二） 符合合理使用之情形： 

著作權法第 48條第 2款規定，圖書館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者」，得就

其館藏予以重製（包括數位化重製型態），惟何謂「基於保存資料之必

要」？須符合以下條件： 

1. 館藏著作已毀損或遺失或客觀上有毀損、遺失之虞，且無法在市場

上以合理管道取得相同或適當版本之重製物：例如手稿、珍本或已絕版

之著作，則圖書館可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予以重製（包括數位化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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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用於替換原有館藏者，可主張合理使用。 

2. 館藏版本之儲存形式（載體）已過時，利用人於利用時所需技術已

無法獲得，且無法在市場上以合理管道取得相同或適當版本之重製物，

須以其他形式加以重製者：例如圖書館館藏之古老黑膠唱片及傳統 VHS

錄影帶，因資料載體呈現老化及脆化現象，坊間亦已無適當讀取機器可

以購買，且在市面上已無法購買相同內容之 CD 或 DVD 時，則圖書館可

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將該等過時之唱片或 VHS 錄影帶轉錄成 CD 或

DVD，作為替換館藏之用途，係屬著作財產權合理使用之範圍，並不會

構成侵害著作權。 

圖書館數位化資料保存之重製物可以對外

提供嗎？ 

（一）可否應閱覽人要求提供？ 

圖書館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所為之重製物，可依著作權法第 48 條第 1

款之規定，應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將數位化保存之已公開發表著

作之一部分，或期刊或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論文集之單篇著作，列印紙

本提供讀者（每人以 1 份為限），但是僅限於以紙本交付予閱覽人，不

能逕行交付重製之電子檔案，因為數位檔案具有重製方便及傳播迅速之

特性，如交付數位化電子檔予閱覽人，對著作權人權益之影響甚大，無

法符合合理使用之情形。 

至於數位化保存之重製物為「視聽著作」或「錄音著作」（例如古老黑

膠唱片及傳統錄影帶轉錄成 CD或 DVD），其性質上難以僅重製其中一部

分，而無前述著作權法第 48 條第 1 款之適用。又如將此等數位化重製

之「視聽著作」、「錄音著作」提供外借或供公眾使用，亦已超出當初「保

存資料之目的」所為之重製範圍，無法主張合理使用。 

（二）可否在館內提供線上瀏覽？ 

由於數位檔案具有重製方便及傳播迅速之特性，因此為保存目的之數位

重製物不能在館外提供公眾或散布，惟如圖書館透過館內網路對公眾提

供線上瀏覽，但使用者不能進行紙本、電子重製或傳輸，對著作權人權

益之影響有限，仍屬合理使用之情形。換言之，為保存目的之重製物可

在館內電腦傳輸，但圖書館應以未附重製功能之電腦終端機或其他閱覽

器提供讀者閱覽。前述數位化重製之「視聽著作」、「錄音著作」，自亦

可依此等方式，供讀者於館內線上瀏覽。 

機構典藏之典藏與利用 圖書館可透過將機構成員對外投稿期刊收錄為館藏，再將機構成員期刊

論文掃瞄、數位化之後進行典藏，惟本條亦僅限於「典藏」，而無法作

為公開傳輸之利用，但對於某些無法釐清或取得授權之著作而言，透過

圖書館先行予以數位方式典藏，待日後著作權事宜釐清或授權取得之後

再行開放存取。 

 

圖書館為因應數位化科技的發展所提供之服務類型，有依著作權法之規定而可主張合理使用之空間，但因著作權法為調

和社會公益之目的，對著作財產權加以限制，其所允許之利用有其限制。圖書館所提供讀者之服務，極其多樣，縱不符

合合理使用之規定，仍可透過與著作財產權人之協商，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後加以利用，以擴大服務讀者之範圍，

同時亦給予著作財產權人合理之補償，以鼓勵其繼續從事創作，進而提升整體國家之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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